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国家建筑标准设计体系的通知
建质函[2016]18号
[bookmark: _GoBack]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我部组织编制了《城市综合管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体系》和《海绵城市建设国家建筑标准设计体系》。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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